关于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拒不接受配合劳动保障监察处罚的公示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5年9月16日依法向下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依法送达的《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5-第910号），要求该单位于2025年9月20日前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5-第910号）的要求接受调查询问并报送相关书面材料。截止2025年10月16日，该单位未按2025年9月16日依法送达的《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5-第910号）要求整改，属违法行为。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拒不接受配合劳动保障监察，决定给予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现对该单位拒不接受配合劳动保障监察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期：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1月15日
监督电话：0994-2345664、2351121

附件1：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16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人社监罚字〔2025〕5-第910号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案由：拒不接受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9月10日依法给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下发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5-第910号），要求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前到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9月16日依法下发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5-第910号），要求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前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5-第910号）到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受调查询问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但是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逾期未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5-第910号）和《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5-第910号）的要求接受调查询问并提供相关书面材料。证据：1.《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5-第910号）；2.《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5-第910号）。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根据（行政处罚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决定给予你（单位）下列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小写：15000元）。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专户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昌吉市人民法院起诉。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16日          
